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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从传统的阅读方式转化为“无纸化阅读”。

网络文学作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以其便捷性、兼容性以及快速传播性的特点受到了广大青年的追捧。

作为一种新兴的作品类型，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案件逐年增多，网络文学

作品的保护刻不容缓。本文主要从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行为入手，分析我国目前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司

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对我国网络文学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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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people’s reading habits have also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 of reading to paperless reading gradually. In turn, online lite-
rature has emerged in the public’s view, and its advantages of convenience, openness, compatibil-
ity and rapid dissemination have been sought after by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As a new type 
of work, online literature has huge economic benefits, which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infringement 
cases year by year, and the protection of online literary works cannot be delayed.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f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nalyz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in China at pres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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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ut forward some perfect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of network lite-
ra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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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文学著作权概述 

网络文学是指在互联网环境下发表的文学作品。包括网络小说、电子期刊、微信公众号推文、个人

发表的具有独创性的评论等等。网络文学仍然属于文学作品的一种，不同的是网络文学是在网络上进行

创作，首次发表在网络中，通过语言的形式表达一定思想的智力成果。我国网络文学在近二十年间迅速

发展，在此期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网络文学作家。比如，天下霸唱、南派三叔、今何在等等。网络文学

的迅速发展带给作家巨额的收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网络文学，并以网络文学创作为职业。一些优

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在国内圈粉无数，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1]。 
网络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智力成果的体现，反映了作者的独创性，在本质上相似。但

是二者的区别也非常的明显，最主要的区别表现在： 
第一，表现形式不同。传统文学作品主要是以纸质化的形式表达思想和内容，网络文学作品是以数

字化的形式存储于网络介质当中。网络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传统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相比大不相同，

前者直接在网络终端创作，在网络上发表，实时更新章节。后者要经过前期创作，专业编辑的严格审核，

审核通过后才可以发表于纸质的媒介中。从表现形式来看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网络文学作品的实时性，

快速传播性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第二，流通方式不同。传统文学作品的流通借助于线下书店的图书售卖，流通方式比较单一。而网

络文学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在各互联网平台上，仅借助于一部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精准阅读，实现了

作品在读者间的快速传播。因此网络文学侵权现象相较于传统文学而言更加严重，侵权行为类型更加多

样。 

2. 网络文学作品侵权行为的主要类型 

2.1. 网络用户直接侵权 

目前网络文学作品侵权案件逐渐增多，通过对比各类侵权行为不难发现网络文学作品侵权有以下四

大特征：第一，侵权主体数量庞大，侵权行为人往往不只一人，网络文学作品发表在网络上，不同时间、

地域的不同主体都可能成为侵权行为人。第二，侵权主体往往具有隐蔽性，人们通常习惯在网络空间使

用网名，不以真是姓名，个人信息进行登记，因此导致行为主体难以确定。第三，侵权行为所涉及的范

围广，网络文学侵权案件在地域上涉及的范围极广，甚至是国内外的多个区域。第四，大多数互联网用

户著作权意识淡薄，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认识不够，造成了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现象严重的困

境。通过分析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的相关案件，不难发现网络用户直接侵权行为包括：侵犯信息网络传

播权行为，侵犯复制发行权行为，以及侵犯改编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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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款

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财产权，保护著作权人自由选择

作品传播方式，禁止未经授权在网络上传播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的发生。比如，网络文学作品服务网站

提供作品付费下载服务，一些读者支付了一定费用之后，将网络文学作品内容通过扫描，复制形式发表

于网络介质中，其他网络用户无需付费即可免费阅读。行为人以为自己的“善举”帮助了他人，实质是

实施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由于人们的著作权保护意识淡薄，以至于出现了侵权而不自知的现

象。 
第二，侵犯复制发行权行为。复制权和发行权侵权案件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我们

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抄袭”就是典型的对作品复制权的侵犯。相比于传统文学作品，网络文学作品更容

易进行复制与传输。因此急需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更加充分的保护。 
第三，侵犯改编权行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改编权是指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创作

新作品的权利。但是应当征得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在我国众多网络文学作品侵权案

件中，侵犯网络文学改编权的行为主要有三种类型：影视剧本侵犯改编权纠纷、网络游戏侵犯改编权纠

纷、同人作品侵犯改编权纠纷。其中影视剧本侵犯改编权纠纷占比最大，我国大多数的影视作品的剧本

创作都是根据网络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影视作品的创作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导致影视作品侵权现象严

重。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权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对于不当改编行为应当进行严格的监管，严厉打击侵

犯网络文学作品改编权的行为。 

2.2. 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间接侵权 

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在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主要是

为网络用户提供技术支持的服务平台。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直接提供侵权作品的内容供网络读者浏览或

者下载，实施此种行为的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与直接侵权行为人的地位没有区别，可按照《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和《著作权法》的规定进行处理，下面主要讨论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的间接侵权行为。第三方

网络服务平台间接侵权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帮助侵权。网络文学服务平台明知或者应知其签约的作者发布的

是侵权作品而放任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属于帮助侵权[2]。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为了获取收益对涉嫌抄袭的

作品置之不理，原因是这些侵犯著作权的作品同样可以给平台带来收益。网络文学服务平台实施以上行

为严重危害了作者的财产权，引发更加严重的侵权现象。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

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 1，关于百度公司是否构成帮助侵权，二审法院认为，百

度公司是否构成帮助侵权，关键在于百度公司是否具有明知或者应知的过错。中青文公司在提起诉讼之

前并没有给百度公司发出“通知”，因此百度公司不能准确地定位侵权文档和涉案侵权软件。故中青文

公司主张百度公司主观上存在“明知”的过错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

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第九条，认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应知，核心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

尽到了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百度公司与特定来源网站设立了链接，在这种情况下百度公司负有比全网

抓取搜索链接更高的注意义务。同时三本涉案网络文学作品的应用软件 2 在百度手机助手中的下载量超

过十万次，文字作品下载量达到上述程度时应当引起百度公司的合理注意。因此百度公司具有“应知”

 

 

1最高人民法院，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国

裁判文书网，(2018)最高法民再 385 号。 
2网络用户通过将侵权作品以应用软件的形式在“百度手机助手”平台进行传播，百度公司提供了下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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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错，构成帮助侵权。 
第二种类型，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教唆侵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

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

络传播权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现如今较受欢迎的网络文学平台如“番茄免

费小说”“七猫免费小说”都是通过和作者签约的方式长期合作，并约定了创作进度和任务量，实时进

行更新。网络文学平台经常有催稿的情况，当作者缺乏创作的灵感，无法完成规定的任务时，一些网络

文学平台甚至会提供给作者相关的作品进行参考，让作者进行模仿创作。网络文学服务平台在巨额收益

的引诱下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权行为，其本质就是教唆网络用户发表侵权作品。没有网络文学平台的帮

助或者教唆行为，侵权作品无法实现快速传播。平台间接侵权加剧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象，第三

方网络服务平台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我国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文学作品以网络为载体进行创作。网络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平台，通过网络信息传播变得极为

便捷。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网络文学作品侵权案件不断增多。由于网络文学是一个新兴产物，

我国相关方面的立法并不够完善，法官在具体判断网络文学侵权行为时的认定标准主要采用“接触 + 实
质相似”[3]，在思想和表达层面进行认定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网络文学著作权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比

如，侵权行为认定比较困难、侵权主体众多、缺乏统一的监管、民众著作权意识淡薄等因素。 

3.1. 网络文学著作权的司法保护困境 

3.1.1. 网络文学权利人举证艰难以及维权成本过高 
网络文学作品作者要证明他人实施了侵权行为，要举证证明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

过错，对四个方面承担证明责任。如果举证不能将会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现实生活中，想要证明侵权

行为真实存在并非易事，侵权行为的隐蔽性使得作者很难搜集相关证据。面对网络文学作品侵权案件频

发的现象，我国目前并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侵权行为人往往借助于一部手机或者一部电脑，通过简单

的复制粘贴就可以完成“抄袭”。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流量信息，作者很难发觉自

身权利遭受侵犯，即使发现了侵权行为，侵权主体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作者如果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纠

纷，在维权的过程中将承担巨大的诉讼成本。这也是在现实生活中网络文学作品的作者面对侵权行为没

有采取有利的维权措施的重要原因。导致侵权行为更加泛滥，形成恶性循环。 

3.1.2. 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缺少明确的司法赔偿标准 
目前我国法院审理网络著作权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主要是《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著作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

四条的规定对被侵权作者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采用的赔偿标准是，首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如果实际损失难以计算，按照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进行赔偿。以上标准均难以计

算赔偿数额的，按照法定赔偿判决五百元以上五百万以下的赔偿。网络环境中侵犯著作权案件权利人的

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往往难以计算，绝大多数的案件法院适用了法定赔偿进行裁判。导致的结

果是：其一行为人的损失可能无法得到弥补；其二相同或者相似案件经不同法院审判赔偿数额差异过大。 
《著作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对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做出了细化的规定，按照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复

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单位利润的乘积计算赔偿数额。司法解释

的规定虽然对于具体的审判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法院判决赔偿悬殊的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北京中

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原告北京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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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一审中获赔经济损失二十六万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二十六万

元的损失赔偿。北京中青文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支持了北京中

青文公司的赔偿请求，判决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一百

四十万六千四百三十九元。本案经三级人民法院审判，判处的赔偿数额的差异却是巨大的。权利人采用

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是为了弥补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由于实际损失难以计算，又缺乏明确的计算标准，

造成损失不能得到充分的赔偿。为了尽快统一司法裁判赔偿标准，防止同案不同判决现象的发生，急需

对我国网络著作权赔偿标准进行细化规定。 

3.2. 网络文学著作权的行政保护困境 

3.2.1.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监管力度不足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环境成为了著作权侵权现象的重灾区。网络文学著作权纠

纷案件比较复杂，法院处理此类案件面领着巨大的压力，加之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导致我国网络文学著

作权面领着司法保护的困境。虽然我国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采取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双轨制”的模式，

但是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有效的行政监管可以将网络著作权侵权现象

遏制在萌芽阶段，净化网络环境，形成保护知识、保护创作的良好社会环境。 
我国现行有效的网络著作权行政法规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互

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不可否认这些法律法规在网络著作权行政保护

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许多限制条件。比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

条所列举的承担行政责任的五种情形，只有满足“损害公共利益的”的条件才能侵权行为人进行行政处

罚。一般我们认为“公众利益”是指不特定公众的权利和利益。侵权人实施何种行为可以算作“损害公

共利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并没有规定明确客观标准。从著作权法激励创作、鼓励创新

的角度来看，如果作者在网络环境中发表的作品被其他网络用户进行非法传播，作者创作的热情就会减

少，不愿意再将作品发表在网络中，进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对“损害公共利益”进行扩大

解释，加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 

3.2.2. 网络文学改编作品行政监管不足 
如今热播的影视作品大多数都是通过网络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比如《鬼吹灯》系列影视作品是由天

下霸唱创作的系列小说改编而来，《庆余年》《将夜》是由网络文学作家猫腻创作的小说改编而来。现

实生活中部分影视作品的原型小说涉嫌侵权，改编影视作品自然成为了侵权作品。甚至改编影视作品还

被改编为同名漫画、网络游戏等，这一系列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原创作者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家影视作品

监督管理部门和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侵权作品流入大众的视野中。影视作

品的受众群体是巨大的，一旦涉嫌侵权造成的损失将难以计算。另外侵权影视作品往往还会授权视频网

络服务平台如优酷、腾讯视频进行传播，造成视频网络服务平台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现象，侵权主体不

断扩大化，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的难题，影响了社会风气。 
广大观众对著作权保护不够重视，即使发现了影视作品涉嫌侵权，仍然继续追剧。数字经济时代，

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多种多样，已经告别了以往单一的信息获取方式。在网络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阅

读各种信息，网络服务平台为了获取流量更是大肆宣传“免费阅读”，久而久之这种模式便在众多网民

们心中生根发芽，网络用户著作权保护意识普遍薄弱，容易做出侵犯著作权的各种行为。无疑给网络文

学著作权的保护带来巨大的挑战。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缺乏行政监管，网民不了解著作权法，法律意识

单薄，导致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不断增加。只有从侵犯网络著作权的源头增强民众的网络著作权保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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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才能减少甚至杜绝侵权现象的发生。这需要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司法机关通力合作，共同达到

网络著作权良性保护的目标。 

4. 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完善建议 

4.1. 网络文学著作权司法保护的完善建议 

4.1.1. 探索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替代责任制度 

网络文学作品的侵权并不是直接侵权人单独作用的结果，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

了技术支持。没有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帮助侵权或者教唆侵权，侵权范围和损害结果是有限的。权利人追

究直接侵权人的责任比较困难，但是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不但容易查找，而且相较于直接侵权人更具有

赔付能力。因此，有必要探索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的替代责任制度[4]。我国《民法典》中的替代责任制

度有很多种，比如，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侵权的替代责任，用人单位对于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造成他

人损害的替代责任等。实际上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具有《民法典》规定的替代责任相同的制度内含。第

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替代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是因为网络服务平台有义务有能力阻止直接侵权人实施侵权

行为，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的措施。在不作为层面，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承担无过错

的替代责任与监护人或用人单位是相同的。另外，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承担替代责任具有经济利益上的

正当性。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对于直接侵权行为人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并且直接从侵权行为中获取巨

额利益。在经济上具有优势地位的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有责任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如果第三方网络服

务平台帮助侵权或者教唆侵权则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处理，对于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怠于履行监管职

责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不作为行为，笔者建议有必要探索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替代责任制度，赋予第三

方网络服务平台更高的注意义务，加强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的责任，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严格的保护。 

4.1.2. 明确网络文学作品侵权赔偿数额的标准 

《著作权法》中规定赔偿标准的在适用于网络文学作品侵权领域已经表现出了局限性，网络文学作

品侵权案件实际损失往往难以计算。《著作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的实际损失计算方

法在某些案件中并不能准确计算实际损失。侵权作品的下载或者浏览数量并不等同于就等于原作品的实

际传播数量。侵权作品付出的成本更小，行为人可能会免费或者付费更少进行传播。而原创作品需要支

付更高额的费用，读者会转而选择侵权作品。如果法院无法查明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的话，最终只能

按照法定赔偿的标准，判处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但有些侵权作品下载次数累计超过十万百

万次，侵权时间达到数年之久。作者所遭受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定赔偿的数额。 
值得肯定《著作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对于权利人实际损失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进行了

更加细致的规定。如果网络文学作品侵权案件的实际损失可以按照司法解释的标准准确计算，那么可以

直接确定实际损失。如果不能直接确定实际损失。笔者建议对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的赔偿计算可以引入司

法评估的方式进行计算，借鉴资产评估的方式对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案件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进行司法评

估[5]。经过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被侵权作品的价值和损害赔偿数额进行认定，不仅可以为法院具体案

件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提供参考，而且有利于保障案件及时、公正的审理。其次，应当提高著作权法定

赔偿的数额。发生在网络领域的著作权侵权现象，网络传播性具有更快更强的特点，使得五百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数额已经不足以弥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笔者建议提高法定赔偿的数额，更有利

于填平作者损失。在法定赔偿的范围内，综合考虑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权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等因

素确定法定赔偿的具体数额，体现司法的公正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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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网络文学著作权行政保护的完善建议 

4.2.1. 加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监管力度 

网络文学著作权的侵权人分布地域较广和匿名发表侵权作品等问题，给权利人维权带来巨大的难题。

笔者认为应当探索网络文学作品行政备案登记制度。将网络文学作品的真实权利人进行有效地登记，可

以明确作品的归属问题，克服网络文学作品作者虚拟性的特点。同时督促网络文学平台积极履行监管职

责。将网络文学作品的作者进行行政备案登记制度，一旦作者涉嫌侵权行为可以快速的锁定侵权主体，

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不断增多，法院面临着案多人少的挑战。著作权行政监督管

理部门应加大对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的行政监管力度，不仅可以防止侵权行为的扩大化，而且有利于督

促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及时发现和制止侵权作品的传播，从传播源的起端有效遏制网络著作权案件的发

生。从经济价值方面看，有效的行政监管方式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而且节约了权利人的维权成本。笔

者建议各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有效的侵权投诉申诉平台，及时有效的对各类著作权侵权行为

作出反映，将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扼杀在摇篮之中。 
笔者建议删除《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损害公共利益”的限制条件。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行

政保护尤为重要，使侵权行为人同时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可以有效的改变网络著作权侵权严重的

现状。对侵权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使行为人由不能侵权到不敢侵权，提高公民、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

著作权保护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尤其对于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教唆侵权、帮助侵权行为，应当

制定严于直接侵权人的行政责任[6]。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积极履行侵权作品

审查义务。无论是直接侵权行为人还是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间接侵权，一旦实施了网络文学作品侵权行

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只有对网络文学著作权进行严格的行政保护，才能对潜在的侵权主体形

成威慑作用，降低网络文学作品侵权行为的发生率。 

4.2.2. 加强网络文学改编作品的行政监管力度 

网络文学作品中许多读者没有接触过原创作品，但是却非常熟悉侵权作品，侵权作品往往比原创作

品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同时根据侵权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进一步加大了侵权网络文学作品的知

名度。侵权作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出现了很多不怕承担侵权责任的直接侵权人和改编影视作品制

片方。为了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首先需要作者提高版权意识，不能被经济利益所蒙蔽。读者和观众需

要培养甄别能力和保护著作权意识，坚决抵制侵权作品。其次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的行政保护，国务院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与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应当严格审核影视作品是否

具有侵权风险，一旦具有侵权风险应当中止上映，从审批环节高度警惕侵权的风险，防止侵权作品上映

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结果，实现从网络文学作品到改编作品全链条的行政保护。 
我国人民网络著作权保护意识薄弱。网络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读者要转

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尊重他人的智力成果，在行动中支持网络文学作者创作。相关著作权行政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加强对于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宣传工作，努力使民众产生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心理认同，

为社会创造出一种理性、文明的网络文学消费环境。加大对网络文学侵权的监督惩罚力度，保护网络文

学创新创作。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应当加强管理和监督，涉嫌侵犯著作权的作品要及时制止传播，更不

能实施教唆和帮助侵权的行为，成为网络文学直接侵权人的帮手。人民群众要坚决抵制盗版，侵权作品，

抄袭现象，塑造良好的网络版权环境。只有全体人民共同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网络文学作品创作的意

识，才能减少网络文学侵权现象，促进网络文学健康、稳定、和谐发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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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总结 

网络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我国要重视网络文学的著作权保护。权力机关应当进行网络文

学作品保护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解决网络文学保护中存在的权利人维权艰难、司法赔偿难以计算、行

政监管不足等问题，净化我国网络版权环境，提供网络文学作品权利人合理有效的维权路径，挽回权利

人遭受的侵权损失，积极应对网络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老问题，为网络文学的发展保驾护航。

全体人民必须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坚决抵制网络文学作品侵权现象，保护网络文学作品的发展，促进

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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